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292號

原      告  李彥川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鄭益昌（主任）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

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

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

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

訟，亦同。」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

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

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所謂行

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至行政機關所為通知、單純事實之敘述、理由之說明等，並

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對之提起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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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法之訴，其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依同

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

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

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

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

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

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

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

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應一併裁定駁回，前據最高行

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決議在案，目

前仍為行政法院一致採行之法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

度裁字第1401號、第15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以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

017235號函（下稱112年12月6日函）檢具不同內容之行政訴

訟補充答辯狀分送原告及本院，被告未提供原告建築改良物

登記簿而隱匿正確資料，變造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

引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

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無效之情形。是原告得依行

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2

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確認被告

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165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查原告訴請確認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本院卷第17

-18頁），惟觀諸原告提出之112年12月6日函之記載：「主

旨：有關李彥川因土地登記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一案

（110年度訴字第001573號），謹陳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

相關資料各1份，敬請審理。說明：依李彥川君112年11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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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辦理。」（本院卷第25-97

頁），係被告對原告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以112年1

2月6日函檢附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乙證11懷德

新村建物登記沿革表、乙證12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

引表)，所為訴訟上答辯之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意見，並非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且未直接

發生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就

非屬行政處分之112年12月6日函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

訴，揆諸前揭說明，屬不備訴訟要件，其訴為不合法，且其

情形無法補正，應予駁回。

五、次查，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依原告狀載內容，均在表示國家對其負有侵權賠償責任，並

且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基於國家賠償相關規定為主張（本院

卷第19-21頁），可認為性質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

併請求被告對其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是依前揭說明，關於就

國家賠償部分，因原告所提上開確認訴訟為不合法，應予駁

回，則其此部分之合併請求，亦失所附麗，屬不合法，應併

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

酌，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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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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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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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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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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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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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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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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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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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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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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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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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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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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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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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鄭益昌（主任）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所謂行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至行政機關所為通知、單純事實之敘述、理由之說明等，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對之提起確認為違法之訴，其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依同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應一併裁定駁回，前據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決議在案，目前仍為行政法院一致採行之法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01號、第15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以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下稱112年12月6日函）檢具不同內容之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分送原告及本院，被告未提供原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而隱匿正確資料，變造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無效之情形。是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確認被告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查原告訴請確認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本院卷第17-18頁），惟觀諸原告提出之112年12月6日函之記載：「主旨：有關李彥川因土地登記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一案（110年度訴字第001573號），謹陳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各1份，敬請審理。說明：依李彥川君112年11月15日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辦理。」（本院卷第25-97頁），係被告對原告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以112年12月6日函檢附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乙證11懷德新村建物登記沿革表、乙證12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所為訴訟上答辯之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意見，並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且未直接發生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就非屬行政處分之112年12月6日函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揆諸前揭說明，屬不備訴訟要件，其訴為不合法，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予駁回。
五、次查，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依原告狀載內容，均在表示國家對其負有侵權賠償責任，並且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基於國家賠償相關規定為主張（本院卷第19-21頁），可認為性質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被告對其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是依前揭說明，關於就國家賠償部分，因原告所提上開確認訴訟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其此部分之合併請求，亦失所附麗，屬不合法，應併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292號
原      告  李彥川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鄭益昌（主任）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
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
    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
    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
    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
    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所謂行政
    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至
    行政機關所為通知、單純事實之敘述、理由之說明等，並未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對之提起確認為
    違法之訴，其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依同法
    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
    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
    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
    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
    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
    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
    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
    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應一併裁定駁回，前據最高行
    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決議在案，目
    前仍為行政法院一致採行之法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
    度裁字第1401號、第15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以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
    017235號函（下稱112年12月6日函）檢具不同內容之行政訴
    訟補充答辯狀分送原告及本院，被告未提供原告建築改良物
    登記簿而隱匿正確資料，變造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
    引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
    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無效之情形。是原告得依行
    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民事訴
    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確認被告11
    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165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查原告訴請確認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本院卷第17
    -18頁），惟觀諸原告提出之112年12月6日函之記載：「主
    旨：有關李彥川因土地登記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一案（
    110年度訴字第001573號），謹陳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
    關資料各1份，敬請審理。說明：依李彥川君112年11月15日
    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辦理。」（本院卷第25-97頁）
    ，係被告對原告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以112年12月6
    日函檢附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乙證11懷德新村
    建物登記沿革表、乙證12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
    )，所為訴訟上答辯之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意見，並非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且未直接發生
    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就非屬
    行政處分之112年12月6日函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揆
    諸前揭說明，屬不備訴訟要件，其訴為不合法，且其情形無
    法補正，應予駁回。
五、次查，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依原告狀載內容，均在表示國家對其負有侵權賠償責任，並
    且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基於國家賠償相關規定為主張（本院
    卷第19-21頁），可認為性質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
    併請求被告對其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是依前揭說明，關於就
    國家賠償部分，因原告所提上開確認訴訟為不合法，應予駁
    回，則其此部分之合併請求，亦失所附麗，屬不合法，應併
    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酌
    ，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292號
原      告  李彥川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鄭益昌（主任）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所謂行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至行政機關所為通知、單純事實之敘述、理由之說明等，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對之提起確認為違法之訴，其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依同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應一併裁定駁回，前據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決議在案，目前仍為行政法院一致採行之法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01號、第15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以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下稱112年12月6日函）檢具不同內容之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分送原告及本院，被告未提供原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而隱匿正確資料，變造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無效之情形。是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確認被告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查原告訴請確認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本院卷第17-18頁），惟觀諸原告提出之112年12月6日函之記載：「主旨：有關李彥川因土地登記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一案（110年度訴字第001573號），謹陳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各1份，敬請審理。說明：依李彥川君112年11月15日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辦理。」（本院卷第25-97頁），係被告對原告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以112年12月6日函檢附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乙證11懷德新村建物登記沿革表、乙證12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所為訴訟上答辯之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意見，並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且未直接發生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就非屬行政處分之112年12月6日函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揆諸前揭說明，屬不備訴訟要件，其訴為不合法，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予駁回。
五、次查，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依原告狀載內容，均在表示國家對其負有侵權賠償責任，並且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基於國家賠償相關規定為主張（本院卷第19-21頁），可認為性質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被告對其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是依前揭說明，關於就國家賠償部分，因原告所提上開確認訴訟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其此部分之合併請求，亦失所附麗，屬不合法，應併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292號
原      告  李彥川                                   
被      告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鄭益昌（主任）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訴訟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所謂行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至行政機關所為通知、單純事實之敘述、理由之說明等，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對之提起確認為違法之訴，其起訴不備要件，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依同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受有損害，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於同一程序中，合併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因行政法院就國家賠償部分，自當事人依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時起取得審判權，而案件經行政法院審理後，如認行政訴訟部分因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至第10款情形而不合法者，此時行政訴訟既經裁定駁回，其依國家賠償法附帶提起國家賠償之訴部分，屬附帶請求之性質，非可單獨提起之行政訴訟，因而失所附麗，應一併裁定駁回，前據最高行政法院98年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決議在案，目前仍為行政法院一致採行之法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01號、第15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略以：被告前以112年12月6日北市士地登字第1127017235號函（下稱112年12月6日函）檢具不同內容之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分送原告及本院，被告未提供原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而隱匿正確資料，變造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第5條、第8條及第9條規定，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無效之情形。是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確認被告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5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查原告訴請確認112年12月6日函行政處分無效（本院卷第17-18頁），惟觀諸原告提出之112年12月6日函之記載：「主旨：有關李彥川因土地登記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一案（110年度訴字第001573號），謹陳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各1份，敬請審理。說明：依李彥川君112年11月15日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辦理。」（本院卷第25-97頁），係被告對原告行政訴訟變更追加（四）狀，以112年12月6日函檢附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及相關資料(乙證11懷德新村建物登記沿革表、乙證12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表)，所為訴訟上答辯之事實上陳述及法律上意見，並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且未直接發生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就非屬行政處分之112年12月6日函提起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揆諸前揭說明，屬不備訴訟要件，其訴為不合法，且其情形無法補正，應予駁回。
五、次查，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依原告狀載內容，均在表示國家對其負有侵權賠償責任，並且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基於國家賠償相關規定為主張（本院卷第19-21頁），可認為性質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合併請求被告對其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是依前揭說明，關於就國家賠償部分，因原告所提上開確認訴訟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其此部分之合併請求，亦失所附麗，屬不合法，應併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